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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0 月 15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致意。 

 谨按照第 1846(2008)号决议第 16 段，向安全理事会主席递交法国执行上述

决议第 10 段授权所采取措施的执行情况报告，供安全理事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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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0 月 15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法国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846(2008)号决议情况报告 
 

 

[原件：英文和法文] 
 
 

 安全理事会在 2008 年 12 月 2 日第 1846 号决议第 16 段“请目前正在同过渡

联邦政府合作的国家和区域组织在9个月内向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通报为履行上

文第 10 段所述授权所采取行动的进展情况。” 

 按照该项规定，法国兹就执行这些条款所采措施情况，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如下： 

 一. 第 1846 号决议第 4段执行情况 
 

 “吁请各国与航运业、保险公司和海事组织合作，向有权悬挂其国旗的

船只提供适当咨询和指导，使其了解它们在索马里沿海水域行驶时，如果遇

到攻击威胁或遭到攻击，应用哪些避免、规避和防卫技巧与措施；” 

 船东专业协会已制订了“最佳处理实践”处理在亚丁湾索马里沿海遭受攻击

或攻击威胁的情况。这一“最佳处理实践”经国际海事组织于 2009 年 6 月认可。

法国鼓励其船东和海运公司予以适用。船东适用“最佳处理实践”的情况非常令

人满意。但他们希望遇难船只的呼叫号能有一个单一的接收网点。 

 二. 第 1846(2008)号决议第 5段执行情况 
 

 “还吁请各国和包括海事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在索马里和邻近沿海国

提出请求时，向其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这些国家的能力，确保沿岸及海上

安全，包括在索马里沿海及附近海岸沿线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 

 1. 多边措施 
 

 2009 年 1 月 16 日至 29 日国际海事组织举行次区域会议时，与会国通过了一

个行为守则，其中规定在吉布提设立一个海岸警卫区域培训中心以及在萨那、达

累斯萨拉姆和蒙巴赫设立区域和次区域资讯分享中心(后二者以蒙巴赫和达累

斯萨拉姆现有的中心为基础)。目的在使区域的沿海国家具备打击海盗行为的工

具。 

 此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海盗问题联络小组第一工作组，这个小组是专门处理

发展区域海运安全能力方面的需要的。例如法国参加了第一工作组上次在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举行的这一领域的需要评价团。 



 S/2009/549

 

309-57293 (C) 

 

 2. 共同体措施 
 

 欧洲联盟预期从 2010 年开始，在“关键海运航线”项目(2009 年)下资助各

培训中心，这个项目是“欧洲委员会稳定文书”的长期项目，2010 年预定拨款

400 万欧元(两个新设中心，每个中心约 150 万欧元)。 

 此外，我们鼓励欧盟毫不迟延地拟订对索马里、特别是海运安全方面的全面

处理方法。我们支持拟订可以使用共同体文书迅速执行的具体项目。这意味一方

面支持已展开的项目、例如吉布提行为守则，一方面展开在打击海盗行为方面可

能有立即效果的新项目(特别是建立海岸警察和海事管理机构)。 

 3. 法国行动 
 

 法国对吉布提船舰维修提供技术支援并协助加强其行动能力。我们的目标是帮

助吉布提建立监测其海岸的能力以及迅速地、有效地介入其沿海水域事务的能力。 

 三. 第 1846 号决议第 9段执行情况 
 

 “吁请有能力的国家和区域组织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海的海盗和海上

武装抢劫行为，尤其是依照本决议和相关国际法，部署海军舰只和军用飞机，

并且没收和处置被用于或有充分理由怀疑被用于在索马里沿岸实施海盗和武装

抢劫行为的船只、舰艇、武器和其他相关装备。” 

 1. 欧洲行动 
 

 2008 年 6 月 27 日在萨拉戈萨举行法国-西班牙峰会时，总理菲永先生和西班

牙首相萨帕特罗先生曾向他们的欧洲伙伴发出联合呼吁，要求欧洲联盟主动采取

措施，打击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的海盗行为。 

 这项呼吁第一次于 9 月 15 日得到落实，建立了欧盟海军协调小组，由一位

西班牙海军上将领导，小组的任务是协调成员国(主要是法国和西班牙)打击索马

里沿海海盗行为的行动。 

 ATALANTE 行动于 2008 年 12 月 8 日由欧盟外交部长正式启动。 

 Atalante 行动是欧洲安全与防卫政策的第一个海军行动，它联合欧盟所有拥

有海军的成员国以及若干非欧盟成员国家(挪威、瑞士、克罗地亚)。 

 Atalante 行动动员重大的行动工具，得到欧盟 10 多个成员国的参加，它在

行动任务期限的整年里在任务区内经常维持 4 至 8 艘驱逐舰、2 至 4 架直升机和

1 至 2 架海洋巡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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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alante 行动也预期在不同合作程度上同第三国联合(交流资讯、分发介入

情况、协调、合作)。为许多国家界定了联合框架：俄罗斯、中国、印度、马来

西亚、沙特阿拉伯、日本。 

 欧洲联盟的行动有三个主要部分： 

 - 对航经亚丁湾最易受攻击的欧洲民用船只进行护航； 

 - 护航世界粮食计划署租用的船只； 

 - 在印度洋进行一次监测。 

 此外法国还确保法国捕金枪鱼船在塞舌尔水域的安全，在这些船上派驻军人。 

 2. 法国的参与 
 

 法国对 Atalante 行动的贡献是经常性的，它提供 1 至 5 艘驱逐舰和 1 架海

洋巡逻机。2009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10 日间，还依直布罗陀海军司令部命令，使

用了预警飞机。这些舰机在特定行动中的使用，目的在吓阻海盗不要再行攻击，

同时进行搜集情报任务。 

 法国预期于 2010 年 12 月继意大利和瑞典之后担任部队指挥官。 

 四. 第 1846 号决议第 14 和第 15 段执行情况 
 

 第 14 段：“吁请所有国家，特别是船旗国、港口国和沿岸国、海盗和武

装抢劫行为受害者和实施者的国籍国以及国际法和国内立法规定拥有相关

管辖权的国家，按照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合作确定管辖范围并

调查和起诉索马里沿海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的责任人，此外提供各种协助，

包括针对其所管辖和控制的人员，如被害人和证人以及在根据本决议开展行

动过程中扣留的人员，提供处置和后勤方面协助；” 

 第 15 段：“指出，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制

止海上非法行为公约》)规定缔约方须订立刑事罪名，确立管辖权、并接收

所移交的劫持或武力控制船只、或进行劫船威胁或实施任何其他形式恐吓的

责任人或嫌疑人；敦促《制止海上非法行为公约》各缔约国全面履行该公约

规定的各项义务，并与秘书长和海事组织合作建立司法能力，以成功起诉涉

嫌在索马里沿海实施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人；” 

 1. 法国对外国人在外国所犯海盗行为的司法管辖权 
 

 与国际法不同，法国法律没有界定“海盗行为”的定义：一大系列的犯罪行

为可能构成“海盗行为”。 

 法国可根据许多法律条款对在外国所犯的海盗行为行使司法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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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 113-3 条规定“法国刑法对在悬挂法国旗船只上所犯或对这种船

只所犯的犯罪行为适用，不论船只位于何处。该法是对在国家海运船只

上所犯或对这种船只所犯的犯罪行为唯一可以适用的法律”。 

- 此外，刑法第 113-7 条可能也可适用。该条规定“法国刑法对法国人或

外国人在共和国领土外所犯而受害人为法国籍的一切刑事罪行以及须

处徒刑的一切不法行为适用”。刑事诉讼法第 689 条明白规定法国的司

法管辖权。 

- 其次，刑事诉讼法第 689-5 条规定“为执行《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

法行为公约》及《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1988

年 3 月 10 日在罗马签署)，任何人犯以下犯罪行为之一，可依第 689-1

条规定的条件予以起诉和审判： 

1. 刑法第 224-6 和 224-7 条界定的刑事罪行； 

2. 蓄意伤害生命或人身安全、毁坏、损坏、威胁伤害他人或财产而为

刑法第二和第三篇所禁止者，或刑法第 224-8 条和海港法 L.331-2

条所界定的不法行为，如果犯罪行为危及或可能危及海上航行安全

或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 

3. 蓄意伤害生命、实施酷刑和野蛮行为或刑法第二篇所禁止的暴力行

为，如果犯罪行为与第 1款界定的犯罪行为或第 2 款所述可能危及

海上航行安全或固定平台安全的一项或多项犯罪行为相关。” 

 但按照刑法第 689-1 条的规定，法国这一司法管辖权有一个前提，就是第

689-5 条所述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在法国”。 

 因此，法国司法管辖权和法国刑法在确定与法国有关系时即可适用：海盗行

为所针对的船只为法国船只，或者受害者之一为法国人，或者犯罪人在法国，或

者法国进行打击公海海盗行为。 

 2. 对外国人在外国所犯的海盗行为执行刑事诉讼法 
 

  将囚犯移送到索马里 

 法国许多次在依国家法律实施逮捕后，将所逮捕的海盗移送给索马里主管当

局(邦特兰地方当局——按照同过渡联邦政府的协定)，但事前获得这些主管当局

同意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及废除死刑。 

  将囚犯移送至区域的一个第三国 

 由于索马里没有能力充分行使管辖权，审判海盗，同时第三国(船旗国、受

害人国籍国和逮捕国)不大愿意负责审判被逮捕的海盗，欧洲联盟特别采取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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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办法。同亚丁湾区域同意行使司法管辖权的稳定国家缔结双边协定，是迄

今为止特别采取的办法。 

 因此，2009 年 3 月，欧洲联盟同肯尼亚缔结了一项长期有效协定，将海盗交

给该国进行审理或监禁。同塞舌尔的一项类似协定，目前正在定稿中。 

 在财政方面，已拨给肯尼亚 170 万欧元，协助当局通过承付费用机制，对大

约 150 名海盗的情况进行司法处理。 

  移送至进行逮捕的国家 

 法国在 Ponant、Tanit 和 Carré d’As 三案中，决定将被告移送至法国进行

审判。美国、联合王国和荷兰也作类似选择。司法程序正在这些国家内进行。 

 法国支持海盗问题联络小组今年 9 月 10 日在纽约设立的多方捐助者信托基

金，以支持打击索马里沿海的海盗行为，资助对海上被逮捕海盗的司法和监狱处

理(承付费用、加强区域各国能力的结构性行动)。法国宣布它打算对该信托基金

作出捐款，并提出了法国参加信托基金指导委员会的候选人。 

 

 


